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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粤专家型校长”材料申报表
	姓名
	
	性
别
	
	民
族
	
	出生
年月
	
	（照片）

	政治
面貌
	
	教
龄
	
	学
历
	
	专业技术
职务
	
	

	所在
单位
	
	担任校
（园长）
时间
	
	

	
通讯

地址

	


	电话
	办公：

	
	
	
	手机：

	
	
	单位联系人手机
	

	社会
兼职
	


	个

人

工

作

总

结
	

	近年获得荣誉情况（包括个人和所在学校获得的荣誉）
	

	近年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情况（包括题目、时间、刊物名称或出版社等）
	

	近年主持、参与科研课题情况（包括课题名称、时间编号、批准单位等）
	

	单位推
荐意见
	




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属区县教育主管、教研部门或教育学会意见
	如属自荐，可不填写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属市教育主管、教研部门或教育学会意见
	如属自荐，可不填写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会初评结果及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家签名：

 


	学会复评结果及意见
		


（盖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填写说明（此表可自行复制）：
1.个人工作总结：全面、客观地反映本人近年来的思想政治表现、专业理论水平、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等情况。主要包括：个人简历、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业绩、教科研实绩及发挥示范作用情况。
2.单位及当地教研部门或教育学会推荐意见：就申报者的管理素质和工作业绩形成简要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以下材料全部作为附件提交：
3.有关证书证明：近年年度考核证明;个人综合性表彰奖励证书;分管工作获奖证书；其他证明材料（选送）。
　　4.反映教育管理及教科研情况的材料：发表论文提供作品正文，获奖论文须提供获奖证书和论文内容;课题研究材料须提供课题立项、结题及阶段性成果等相关材料。
5.发挥示范作用的材料：讲学、培养、指导教师材料，扶持薄弱学校建设、对同类学校发挥示范作用材料。
所有附件证明材料只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。
以上材料由申报者按以上表格及附件要求顺序自行装订成一册，于2018年12月31日前快递至南粤校长之声论坛项目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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